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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师院学发〔2024〕34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届毕业纪念活动及毕业生

文明离校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切实加强毕业生的感恩教育，激发广大毕业生对母校的

离别情感，让毕业生能够文明离校、温暖离校，营造健康有序、

生动活泼的氛围，确保毕业生离校期间校园的安全与稳定。现将

组织开展 2024 届毕业纪念活动及文明离校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：2024 年 6 月

二、活动对象：2024 届全体毕业生

三、毕业纪念活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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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讲授一堂专题党课

各学院要围绕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和深入开展

党纪学习教育这一契机，突出爱国主义和遵规守纪教育主题主

线，通过组织毕业生召开主题党日活动、专题党课，组织学生预

备党员进行入党宣誓等形式，激发他们为党旗增光、为母校添彩

的强烈愿望，引领、教育广大毕业生，特别是毕业生党员爱党爱

国，学纪知纪明纪守纪。

2.召开一次分享交流会

各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展示在考研、就业、

创业等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毕业生风采和典型事迹，引导全体在

校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增强毕业生的爱校情

感和感恩情结。以召开座谈会、报告会等多种形式，向低年级学

生分享大学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及毕业求职等感悟感言，为在校学

生树立模范榜样，传递青春正能量。

3.举办一场毕业典礼

各学院要举办一场毕业典礼，并通过提升返校参加毕业典礼

学生数、丰富毕业典礼内容、发放毕业纪念品等，充分发挥典礼

的育人功能，进一步激发毕业生对学校学院的认同感、归属感。

4.签署一份文明离校公约

各学院要教育引导毕业生签署文明离校公约，承诺毕业季期

间文明生活、爱校护校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母校的依依惜别之情

和当代大学生文明守纪、向上向善精神风貌。

5.征集一些意见建议



3

各学院要组织召开毕业生代表座谈会或在线调查问卷，充分

听取毕业生对学校、学院在人才培养、管理服务、建设发展等方

面的意见建议，了解毕业生成长经历，引导毕业生为学校发展建

言献策。

四、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

1.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

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22]13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 2024

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高字[2024]

5 号文件要求，为及时把握我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动态和编制

就业方案，请已确定去向的毕业生在办理离校手续时按规定及时

在“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”上完成毕业去向

信息登记，并提交去向证明材料。在去向登记过程中如遇到问题

可以联系招生就业处胡红老师，办公地点：文科楼一楼 114 办公

室，联系电话：0791-87703398。

2.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办理寝室财产验收、党团组织关系转

出、归还书籍、校园一卡通结算等手续到相关处室办理，6 月 3

0 日前完成（如有变化，再另行通知）,详细处室及办公地址见

《2024 届毕业生文明离校程序单》。

3.开展“为学弟学妹留一间干净整洁寝室”活动。各学院要

落实学校开展的校园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的相关要求，认真组

织开展“为学弟学妹留一间干净整洁寝室”的活动，严格做到“七

面”（床面、地面、桌面、椅面、墙面、洗手台面、卫生间地面）

全干净，拍照传给班主任审核同意，并经宿管员现场检查合格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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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离开。切实提高毕业生文明卫生意识，为建设干净整洁、安

全和谐、文明有序的校园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．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生教育管理工作，及时研究部署，

明确责任、分解任务、细化措施、加快推进。制定具体的活动方

案（注明活动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），于 6 月 20 日前

报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

2．各学院要结合学校整体工作安排和学院工作特色，精心

谋划、广泛发动，把各项活动方案和要求传达到每位毕业生，向

他们传递学校、学院的关心关爱，激励、调动广大毕业生积极主

动参与到毕业季各项活动中去。

3．班主任、辅导员要积极组织和参加毕业生的各种活动，

并深入学生宿舍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，加强对毕业生的人文

关怀，坚决杜绝各种不文明行为和违纪现象的发生；及时妥善处

理各种突发情况，发现重大情况及时报告。

4．学校相关职能处室和各学院要强化服务意识，增强工作

责任心和主动性，努力为毕业生顺利离校创造良好条件。

5.各学院要善于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，搭建学生便于参

与的平台，增强毕业生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，充分发挥橱

窗、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等媒介作用，对活动开展情况及

毕业生风采进行宣传报道，营造浓厚的毕业季校园文化氛围。

6. 本通知若有未尽事宜或变化，将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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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2024 年 6 月 14 日

豫章师范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2024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
6

附件：

豫章师范学院 2024 届毕业生离校程序单

学院 班 辅导员（班主任） 人数： 人

一、1、查询图书借阅情况

2、核算书费、归还书籍

二、一卡通管理中心查询打印费用

结余清单

三、寝室财产验收及卫生打扫情况

（交房门钥匙，贴好 5位寝室号）
四、宿管中心核算寝室赔偿金额

图书馆（图 305）盖章

2024 年 月 日

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（图 401）盖章

2024 年 月 日

宿管员签字

2024 年 月 日

宿管中心（06129）盖章

2024 年 月 日

五、财务处结算中心办理校园一卡

通费用结算手续

六、1.退或补交书费

2.补交住宿费及其他费用

七、1.在“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

毕业去向登记系统”上完成毕业去

向信息登记

2.提交去向证明材料

财务处（行政楼 113）盖章

2024 年 月 日

财务处（行政楼 113）盖章

2024 年 月 日

招生就业处（文科楼 114）盖章

2024 年 月 日

备注：1、以上离校程序以班为单位统一到相关部门办理。

2、班级按通知要求到生活老师处对各间寝室进行验收并上交钥匙，所有寝室验收后到签字或盖章。

3、须办理完前四项后再到财务办理相关业务。

4、此程序单办理完毕后交学院，收齐后统一交至学工处。


